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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维护学院教职工的合法权益，认真履行工会组织的帮扶职能，为会员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调动广大会员的积极性，达到凝聚人心、增进感情、激发动力的目的，根据《福建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闽工〔2018〕158号）相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  工会福利与慰问的基本原则是合法、合理、公正、透明、及时。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的对象为：学院全体工会会员。
第二章  福利、慰问办法
第四条  会员享受学院工会提供的集体福利和各类慰问，具体如下：
	序号
	类型
	对象
	预算
（元/人次）
	开展形式
	名单统计
截止日期
	列支部门

	1
	法定节日
	元旦+春节
	全体会员
	200（入职满6个月）
	实物或慰问金
	12月31日
	[bookmark: OLE_LINK1]人事处列支，
工会执行

	
	
	
	
	100（入职不满6个月）
	
	
	

	[bookmark: OLE_LINK2]2
	
	中秋节+国庆节
	全体会员
	160
	实物
	9月30日
	实物由人事处列支，工会执行

	
	
	
	
	50
	集体活动
	
	

	3
	特定节日
	三八妇女节
	全体女性会员
	100
	慰问金
	3月8日
	工会

	
	
	
	
	50
	集体活动
	
	工会

	4
	
	五四青年节
	40周岁（含）以下的会员
	100
	慰问金
	5月4日
	工会

	5
	
	六一儿童节
	14周岁（含）以下的会员子女
	100
	慰问金
	5月30日
	工会

	6
	
	教师节
	全体会员
	50
	集体活动
	9月10日
	工会

	7
	
	九九重阳节
	女性55周岁以上；男性60周岁以上
	100
	慰问金
	9月10日
	工会

	8
	慰问活动
	会员生日
	生日会员
	100
	实物
	每月30日
	人事处列支，工会执行

	
	
	
	
	50
	生日会
	
	

	9
	
	会员婚嫁
	在职期间婚嫁会员
	300
	慰问金
	6个月内
	工会

	10
	
	会员生育
	在职期间生育会员
	200
	慰问金
	6个月内
	工会

	11
	
	会员手术住院
	患重大疾病会员
	500
	慰问金
	6个月内
	工会

	12
	
	会员去世
	会员去世
	1000
	慰问金
	6个月内
	工会

	13
	
	会员直系亲属去世
（限于父母、配偶、子女）
	会员直系亲属去世
	200
	慰问金
	6个月内
	工会

	14
	年度体检福利
	全体会员
	500（入职满6个月）
	体检卡
	12月31日
	人事处列支，工会执行

	
	
	
	350（入职不满6个月）
	
	
	

	15
	“两节”送温暖
（院内）
	符合上级文件要求的困难会员
	1000
	实物
或慰问金
	每年1月
	工会


第五条  申报方式
1. 法定节日、特定节日、会员生日福利、会员年度体检：由工会统一申报。
2. 会员婚嫁、生育、手术住院、去世、直系亲属去世：首先由会员所在的工会小组及时向院工会提交《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工会慰问金申请报告》以及相关的证明材料，如出院小结、出生医学证明、结婚证书，院工会确认后统一填写《工会会员慰问金发放审批表》，按学院规定流程提交审批。
3. “两节”送温暖（院内）：根据上级工会的文件精神，完成院内建档、院内慰问，及向上级工会申报慰问金等。
第三章  工作要求
第六条  院工会应严格按照本制度规定的慰问对象、范围和慰问标准组织慰问活动。
第七条  慰问费支出应做到事由真实充分、票据合法有效、审批手续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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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本制度由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工会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工会
                          2025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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